河南省矿业协会团体标准
《金属矿床三维微动探测技术规程》编制说明
一、编制的目的和意义
（一）行业现状需求
三维微动探测技术作为矿产资源深部勘查的关键被动源成像技术，其核心通过计算台站间噪声互相关函数获取经验格林函数，利用微动面波（瑞雷波、勒夫波）的频散特性（高频＞5Hz对应浅部0~100m矿化蚀变带、中频1~5Hz对应中深部100~1000m控矿构造、低频＜1Hz对应深部＞1000m成矿岩体）反演地下三维横波速度结构，已应用于钼钨、铅锌、萤石等多金属矿及地热、沉积矿产的探测。
[bookmark: _GoBack]但当前该技术在矿产勘查领域缺乏专属标准，存在参数设置不统一（如观测台阵规模、观测时长无明确依据）、成果解释无准则（如成矿相关速度异常判定阈值模糊）、质量控制无规范（如数据采集与处理的质量评价指标缺失）等问题，直接导致深部找矿精度波动、成矿理论研究数据支撑不足，制约了技术在矿产勘查、防灾减灾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。
（二）标准编制价值
1．规范技术流程：明确探测方案制定、仪器设备选型、数据采集、资料处理与解释、成果报告及验收的全流程要求，统一技术环节的操作标准，避免因技术差异导致的成果偏差。
2．提升找矿效率：通过标准化的“观测半径-探测深度”匹配关系（如浅部探测等效观测半径取深度的1/8~1/10）、“干扰规避方案”（如振动源干扰时延长观测时长至干扰周期3倍以上）等技术要求，减少无效工作，提高深部矿体、控矿构造的识别精度。
3．促进技术推广：为行业提供可落地的技术依据，推动三维微动探测技术在矿产资源规划、勘察、施工管理及地热资源探测、采空区排查等领域的规范化应用，助力深部找矿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。
二、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
（一）任务来源
本标准由河南省地质局矿产资源勘查中心提出，河南省矿业协会归口管理，联合郑州大学、河南理工大学、华北水利水电大学、河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、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等单位共同起草，旨在填补三维微动探测技术在矿产勘查领域的标准空白，服务河南省及全国深部矿产资源勘查需求。
（二）编制原则
1．合规性原则：严格遵循GB/T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，确保标准结构清晰、条款表述规范。
2．科学性原则：基于微动面波传播特性、地下三维横波速度反演原理，结合大量野外试验数据（如合峪矿集区中深部探测最小时长验证、不同深度网格台阵分辨率试验），确保技术要求的科学性与合理性。
3．实用性原则：聚焦矿产勘查实际需求，针对多金属矿、地热等不同探测目标，明确差异化技术参数（如浅层探测检波器自然频率≤5Hz、中深层≤1Hz），确保标准可操作、能落地。
4．兼容性原则：衔接现有国家、行业标准，避免技术要求冲突，同时补充现有标准在“三维探测”“深部成矿成像”等场景的细化要求，形成技术互补。
（三）编制依据
1．基础起草规则：GB/T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。
2．规范性引用文件：
国家标准：GB/T14499《地球物理勘查技术符号》、GB/T18314《全球定位系统(GPS)测量规范》、GB/T50269《地基动力特性测试规范》；
行业标准：CJJ/T7《城市工程地球物理探测标准》、DZ/T0153《物化探工程测量规范》、DZ/T0170《浅层地震勘查技术规范》、DZ/T0485-2024《微动探测技术规程》、NB/T10701-2022《地热资源微动探测技术规程》；
3．实践依据：河南省内多矿区（如合峪矿集区、栾川地热）的三维微动探测野外试验数据、成果验证报告，以及起草单位在深部找矿领域的技术积累。
三、编写过程
本标准编制历时12个月，分为4个阶段，具体过程如下：
（一）前期准备阶段（2024年3月—2025年2月）
1．资料收集：系统梳理国内外三维微动探测技术相关文献、现有标准（如DZ/T0485-2024）及河南、内蒙古等矿产资源大省的深部找矿项目案例，总结技术痛点（如多台阵拼接数据断层、低频段频散点稀疏）。
2．野外踏勘与试验：在合峪矿集区（钼钨矿）、南阳萤石矿区选取3~5个代表性点位，开展“观测时长对比”“台阵规模验证”“干扰规避试验”，获取浅部（0~100m）、中深部（100~1000m）、深部（＞1000m）探测的关键技术参数（如浅部5×5网格台阵观测时长≥30分钟）。
3．成立编制组：明确河南省地质局矿产资源勘查中心为牵头单位，联合高校、企业的技术专家组成编制组，分工负责“术语定义”“技术方案”“数据处理”“成果验收”等章节的起草。
（二）草案编制阶段（2025年3月—2025年6月）
1．初稿撰写：编制组结合资料收集与野外试验结果，按照GB/T1.1—2020结构要求，完成标准初稿，涵盖“范围”“规范性引用文件”“术语和定义”“基本规定”“探测技术方案”等11个核心章节，明确各技术环节的具体要求（如网格状台阵检波器数量≥25个、相邻台阵重叠≥1个网格单元）。
2．内部研讨：组织编制组内部研讨会3次，针对“成矿相关速度异常判定（偏差≥20%）”“频散曲线提取方法（ESPAC法、SPAC法、F-K法）”等关键条款进行论证，修改完善初稿，形成《金属矿床三维微动探测技术规程（内部讨论稿）》。
（三）征求意见阶段（2025年7月—2025年10月）
1．意见征集：向国内数家单位（含地质勘查院、高校、矿山企业、行业协会）发送征求意见函，共收到反馈意见32条，涉及“观测半径计算方法”“数据质量检查指标”“成果图件要求”等方面。
2．意见处理：对反馈意见逐一分析，采纳28条（如补充“台阵边缘距振动源≥30m”的要求）、部分采纳2条（如将“观测时长固定值”调整为“基础时长+动态调整”）、未采纳2条（因与现有试验数据冲突，经专家论证后说明理由），形成《金属矿床三维微动探测技术规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四、主要内容的确定
本标准共11章（含前言、引言），核心内容及确定依据如下：
（一）范围（第1章）
明确标准适用于“矿产资源勘查全流程（规划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管理）”及“防灾减灾、环境保护、地质调查、地热探测”等领域，依据是三维微动探测技术的多场景应用特性，且现有标准未覆盖矿产勘查全链条的三维探测需求，需拓展适用范围以满足行业实际。
（二）术语和定义（第3章）
界定15个核心术语，重点包括：
微动面波频散：明确“高频对应浅部矿化蚀变带、中频对应中深部控矿构造、低频对应深部成矿岩体”，依据是微动面波的传播特性与成矿地质体的速度差异规律；
网格状台阵：规定“检波器数量≥25个（5×5网格）”，依据是野外试验验证——该规模可满足三维空间分辨率需求，避免因台阵过小导致的成像模糊；
成矿相关速度异常：定义“偏差≥20%”为异常阈值，依据是河南多矿区试验数据（如合峪花岗岩与围岩的速度差异均值为22%），确保异常判定的客观性。
（三）基本规定（第6章）
1．应用范围：列举11类探测目标（如隐伏岩体、控矿构造、滑坡、采空区），依据是技术的功能边界与行业需求，覆盖矿产勘查与衍生应用场景；
2．应用条件：明确“目标体规模≥网格台阵分辨率”“目标体与围岩有横波速度差异”，依据是技术原理——只有满足速度差异与规模要求，才能通过频散曲线识别目标体；
3．仪器要求：规定“检波器耦合度≥90%”“台阵边缘距振动源≥30m”，依据是干扰控制试验结果——耦合度不足会导致信号失真，振动源干扰会影响频散曲线完整性。
（四）探测技术方案（第4章）
1．技术准备：要求“收集地质钻孔、物探参数、干扰源分布”“野外测试3~5个点位的噪声强度”，依据是前期调研发现——缺乏基础资料易导致台阵布设不合理，噪声测试可提前制定规避方案（如调整采集时段）；
2．台阵选型与参数：
优先采用网格状台阵，依据是三维成像需求——正方形/长方形网格可实现“立体覆盖、无盲区”；
观测半径计算：浅部（1/8~1/10深度）、中深部（1/4~1/5深度）、深部（1/3~1/4深度），依据是“垂向探测深度=等效观测半径×3~5倍”的经验公式与试验验证，平衡探测深度与分辨率；
3．观测时长：浅部≥30分钟、中深部≥60分钟、深部≥120分钟，依据是不同深度信号采集需求——深部低频信号（＜1Hz）需长时长才能保证信噪比。
（五）仪器设备（第5章）
规定仪器核心参数：
检波器：浅层自然频率≤5Hz、中深层≤1Hz，电压输出灵敏度≥2V・cm/s，依据是信号采集质量要求——低频检波器适配深部探测，高灵敏度确保微弱信号捕捉；
记录仪：AD转换≥24位、动态范围≥128dB，依据是数据精度需求——24位AD可减少量化误差，高动态范围可覆盖强干扰与弱信号的差异。
（六）野外工作（第6章）
1．测量放点：要求“高精度定位仪测量”“特殊地形调整台阵时保持重叠≥1个网格单元”，依据是数据连续性要求——重叠单元可避免多台阵拼接时的数据断层；
2．数据采集：规定“仪器调平放稳、耦合良好”“采集后及时检查数据有效性”，依据是野外操作经验——耦合不良会导致信号丢失，及时检查可减少补测工作量；
3．质量检查：建立“自检、互检、抽检”三级体系，抽检率＞30%，依据是质量控制实践——三级体系可全面排查数据问题（如干扰信号、参数错误）。
（七）数据处理（第7章）
1．软件功能：要求具备“频散曲线提取、三维速度成像”等5项功能，依据是数据处理全流程需求——从预处理到反演需完整功能支撑；
2．预处理：包括去均值、去趋势、滤波，依据是信号处理标准流程——可消除基线漂移、瞬时强干扰；
3．反演方法：明确“经验公式法、谱比法、联合反演法”，依据是不同数据类型的适配性——频散曲线与谱比曲线联合反演可提高速度计算精度。
（八）资料解释（第8章）
针对不同探测目标制定解释原则：
成矿相关目标：依据“速度异常（低速度对应矿化蚀变带、高速度对应致密岩体）”“频散曲线拐点”解释，依据是成矿地质体的速度特性；
采空区/岩溶：依据“圆形/条带状低速异常”“频散曲线中断”解释，依据是空洞与围岩的速度差异及信号传播规律；
地热资源：以“热储层速度梯度带、控热断裂”为目标，依据是地热地质体的地球物理响应。
（九）成果报告与验收（第9、10章）
1．成果报告：要求包含“文字报告、图件（台阵布设图、三维速度剖面图）、表格（频散数据）、原始数据”，依据是成果归档与应用需求——完整成果可支撑后续勘查决策；
2．成果验收：明确“合格标准”（资料齐全、参数符合设计）与“不合格情形”（仪器不合格、原始记录不全），依据是标准化验收流程，确保成果质量可控。
五、采标情况
本标准以国内现行国家、行业标准为基础，无国际标准采标，具体采标情况如下：
（一）直接引用标准
1．GB/T1.1—2020：作为标准结构与起草规则的依据，确保文本格式合规；
2．DZ/T0485-2024《微动探测技术规程》：引用其“微动探测基本原理、数据预处理方法”，但补充“三维台阵布设、深部成矿成像”等细化要求，解决其在三维探测场景的适用性不足；
3．NB/T10701-2022《地热资源微动探测技术规程》：参考其“热储层解释原则”，结合三维技术特性，完善地热资源的三维速度结构解释要求；
4．GB/T18314、DZ/T0153：引用其“GPS测量、物化探工程测量”要求，确保测线放点的精度符合勘查标准。
（二）补充与细化
现有标准多聚焦“一维/二维微动探测”“通用场景（如地基、浅层）”，本标准针对“三维探测”“深部矿产勘查”补充以下内容：
新增“网格状台阵（≥25个检波器）”“多台阵拼接（重叠≥1个单元）”的技术要求；
明确“不同深度探测的观测半径、时长、仪器参数”差异化标准；
制定“成矿相关速度异常”“矿产资源三维解释”的专属准则，填补现有标准空白。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
本标准编制过程中，主要存在2项重大意见分歧，处理情况如下：
（一）观测时长的设定方式
1．分歧内容：部分专家建议“统一观测时长（如所有深度均≥60分钟）”，简化操作；另一部分专家认为“应按深度分档设定基础时长，并允许动态调整”，确保信号质量。
2．处理过程：编制组开展合峪矿集区对比试验——浅部（50m）30分钟采集的频散曲线完整度达92%，60分钟达95%（提升有限）；深部（2000m）60分钟采集的低频段（＜1Hz）频散点缺失率30%，120分钟缺失率降至8%。结合试验数据，组织专家论证后确定“分档基础时长+动态调整”方案（浅部≥30分钟、中深部≥60分钟、深部≥120分钟，干扰时延长至干扰周期3倍以上），既保证信号质量，又避免资源浪费。
（二）成矿相关速度异常的阈值
1．分歧内容：企业代表建议“阈值设为15%”，提高异常识别灵敏度；高校专家建议“阈值设为25%”，减少假异常；
2．处理过程：编制组统计河南10个矿区的成矿地质体与围岩速度差异数据（钼矿22%、萤石矿20%、铅锌矿23%），发现20%为均值，且15%阈值会导致假异常率升至18%，25%阈值会导致漏异常率升至12%。经专家投票，最终确定“偏差≥20%”为阈值，平衡灵敏度与准确性。
所有分歧均通过“试验数据支撑+专家论证”达成共识，无未解决分歧。
七、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（一）与法律法规的符合性
本标准作为团体标准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中“团体标准由社会团体制定，供会员约定采用或者按照团体的规定供社会自愿采用”的要求，不涉及法律法规禁止性内容，不违背矿产资源勘查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法律规定（如《矿产资源法》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）。
（二）与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
本标准引用的国家标准（如GB/T14499、GB/T18314）、行业标准（如DZ/T0153、DZ/T0170）均为推荐性标准，无强制性标准引用。对于涉及“安全生产（如仪器防雷、野外作业安全）”“环境保护（如野外施工不破坏植被）”的内容，均符合《安全生产法》《环境保护法》的强制性要求，不存在与国家强制性标准或法律法规抵触的情形。
（三）与现有标准的互补性
本标准并非替代现有标准，而是针对“三维微动探测”“深部矿产勘查”场景，对DZ/T0485-2024（通用微动探测）、NB/T10701-2022（地热专用）等标准的补充与细化，形成“通用标准+专用标准”的技术体系，共同支撑微动探测技术的规范化应用。
八、标准实施的建议
为确保标准有效落地，建议从以下方面推进实施：
（一）开展标准宣贯培训
由河南省矿业协会牵头，联合起草单位面向地质勘查院、矿山企业、高校开展宣贯培训，重点讲解“三维台阵布设”“成矿异常解释”“质量检查流程”等核心条款，结合合峪矿集区、栾川钼矿区的案例，演示标准应用方法，提升技术人员的实操能力。
（二）建立试点应用机制
选择河南2~3个大型矿区（如钼矿、萤石矿）作为试点，按照本标准开展三维微动探测项目，验证标准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，形成“标准实施案例报告”，在行业内推广试点经验；同时收集试点中的问题反馈，为标准后续修订提供依据。
（三）强化质量监督
建议行业管理部门（如河南省地质局）将本标准纳入矿产勘查项目的质量监督范畴，要求项目实施方案、成果报告需符合标准要求；检测机构按照标准中的“三级质量监管体系”“不合格判定标准”开展数据质量检测，确保探测成果可靠。
（四）定期修订完善
建议标准实施3~5年后，根据技术发展（如新型微动探测仪器、反演算法）、行业需求变化（如深部找矿深度拓展至3000m以上），组织编制组修订标准，更新“仪器参数”“观测时长”“解释准则”等内容，保持标准的时效性与先进性。
九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1．起草团队构成：本标准起草单位涵盖“科研院所（河南省地质局矿产资源勘查中心）、高校（郑州大学、河南理工大学、华北水利水电大学、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）、企业（河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）”，确保标准兼顾科学性（高校）、实用性（企业）、行业代表性（科研院所），避免单一主体视角导致的技术偏差。
2．试验数据支撑：标准中“观测半径计算”“观测时长”“速度异常阈值”等关键条款均基于河南多矿区的野外试验数据，且经3次以上重复验证，确保技术要求的可操作性与准确性，不存在主观臆断条款。
3．实操模板配套：标准附录包含“微动探测班报表”“质量检查点误差统计计算表”“频散曲线质量评价表”等模板，直接提供给实施单位使用，减少标准落地的适配成本，提升工作效率。
4．成果验证要求：标准明确“成果报告需包含验证内容（如与钻孔数据对比）”，依据是行业实践——通过钻孔验证可验证速度异常与地质体的对应关系，避免误判，确保探测成果能有效支撑勘查决策。
